
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普通科轉學考試招生簡章 

一、招生對象：普通科二年級(不含體育班)。 

二、招生名額：依本校現有缺額擇優錄取，若成績未達本校招生委員會所定錄取標準者，則不錄取。 

三、報名資格：修畢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或綜合高中一年級課程(不含進修部、夜間部)，及格學分數

至少 50 學分(含)以上且無記小過以上之記錄。 

四、簡章及報名表：即日起到報名截止日，請至本校註冊組索取或至國立潮州高中網站查詢下載，網

址：https://www.ccsh.ptc.edu.tw。 

五、報名時間：114 年 7 月 1 日(星期二)至 114 年 7 月 7 日(星期一)止，每天上午 09:00~11:30。 

六、報名地點：國立潮州高中教務處註冊組 

地址：92047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 11 號，電話：(08)7882017 轉 203 

七、報名費用：250 元整。 

八、報名繳交(驗)資料： 

(一) 報名表。 

(二) 報名費 250 元整。 

(三) 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正面脫帽相片 2 張(報名表及准考證用)。 

(四) 繳驗身分證(或戶口名簿、健保卡)，正本驗畢發還。 

(五) 繳交高一上下學期德行評量獎懲紀錄證明及學籍表(須包含成績及取得學分數)。 

九、考試及評量方式： 

(一)考試時間科目： 

1.日期：114 年 7 月 15 日(星期二) 

考試時間表  

時間  8:00～ 8:50 9:00～ 9:50 10:10 開始  

科目  英文  數學  口試  

2. 口試：每人約 5 分鐘，依報名先後次序(准考證號)參加口試。 

3. 地點：當日公告。 

(二)考試範圍：英文第二冊(龍騰版)、數學第二冊(龍騰版) 

(三)成績計算：總分 = 英文× 25%+ 數學× 25% + 口試× 50%。 

(四)按總分高低依序錄取，有任何一科為零分者，不予錄取(缺考以零分計算)。 

十、 放榜日期：114 年 7 月 16 日(星期三)前公告於本校網站(https://www.ccsh.ptc.edu.tw)，同時寄發

考試成績單、錄取通知書。 

十一、 錄取報到：114 年 7 月 25 日(星期五)上午 8 時~11 時，錄取生請持原校轉學證明書(或修業證

明書)及身分證件至本校辦理報到，逾期未報到或證件不符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。 

十二、 依據｢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｣第 3 點規定，學生重讀、轉學或復學後，  

   得就扣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差額申請補助。 

十四、有關學分認定悉依照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課程認定之。 

 



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轉學考試報名表(普通科) 

准考證號 

(考生勿填)     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
姓  名  性別 
□男 

□女 
出生日期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貼相片處 

(2 吋正面相片， 

相片與准考證同) 

報考年級 

組別 

  二年級□社會組數 A   □自然組 

      □社會組數 B    

學  歷 年        月於                   高中     年級肄業 

通訊地址 □□□ 

家長姓名 

(或監護人) 

父：          手機: 考生連絡

電話 

住家： 

母：          手機: 手機： 

以下欄位由潮州高中承辦人員填寫： 

繳驗證件 
□身分證件(或戶口名簿)：核對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出生年月日。 

□高一全學年學籍表(須包含成績及取得學分數)及獎懲證明。 

報名手續 

１

繳

驗

證

件 

 

 

 

(簽章) 

２

繳

費 

 

 

 

(簽章) 

３

發

准

考

證 

 

 

 

(簽章)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剪下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  

轉學考試准考證  

 試場規則 

一、  準時入場，對號入座，遲到 15 分鐘以上

者，不得入場，入場未滿 30 分鐘不得出

場。  

二、  文具 (2B 鉛筆、橡皮擦 )請自備，考試期

間不得在場內向他人借用。  

三、  非考試必須之物品不得攜入考場 (包括

各種機械計算工具及手機等通訊設

備 )，違者取消應試資格。  

四、  嚴禁談話、左顧右盼、及一切舞弊行為。 

五、  必須攜帶准考證否則不准參加考試。  

六、  考試完畢應將試題和答案紙卡一併繳

回，方得出場。  

七、  如遇警報或終場時間已到，不論已否答

畢應即交卷出場。  

八、  答案可用藍、黑色墨水鋼筆或原子筆，

除作圖及畫記電腦答案卡外不得使用鉛

筆。  

九、  違反考場規則者，該節立即停止參加考

試，離開考場。  

十、  如發現有代考情事者，取消應考人資

格，代考人如係在學學生由本校會請原

校予以查明議處。  

准考證號        

姓      名   

時間 
7 月 15 日(二) 

科目 

貼相片處  

(2 吋正面相片 )  

08:00～08:50  英文 

09:00～9:50  數學 

10:10～  口試 

注意事項： 

1.考試日期：114 年 7 月 15 日(星期二) 

2.請攜帶本證參加考試，並置於桌子

左上角。 

3.准考證應妥善保管，以便查驗。 

4.請詳閱本證之「試場規則」。 

5.考試地點當日公佈。  

 


